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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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壊及根
此

常 核 
川數 
駐主 
曾 任 
。葉

近白 
從. 
公4[" 方
執 川 面

熟 
誠 吋
可 舞 作 H 
嘉第。由 
。. 而 常

也

條 
小 
玲 
珠 
鍊 
在

皿。哋魏$桐忆：姪争
噌

、

金%、成夫 卄日十十 十三國民冋 期 早

對
敘
大
會
。
係   

1,--
歴
：e

懇
観
大
會
之
手

締
習
惜
及
總
学
章
科
而
行
。
各
分
堂
浦 

訊
處
派
代
表
出
席
时6

一
月
各
分
堂
通 

訊
處
，/
權
一
况
且
全
加
有
組
織
之
分
堂
 

共
只1
處
。
在
過
关
代
餘
年
所
開
之
懇
 

親
太
金
凡
四
次
•
三
金
今
日
・
尚
未
有
任 

何
分
堂
。
或
漁
訊
處
。
或
宗
人
我
示
反

題 

福
利
舘
之
舗
位
•
凡 

IT
以
做
別
項
 

中
業
者
•
本
是
投
充
。
至
漢
魂

5::

舖
時 

。
以
卑
劣
手
段
，
辱

rĉ

事
。
乃
得
其
 

所
願
•
始
變
爲
租
貨
。
其
所
謂
某
人
欠
 

租
銀
卜
餘
元
者
"
是
盧
構
誣
陷
也
。
請 

杏
公
司
徵
信
錄
便
知
。
毋
庸
名
贅
■ 

(
一
二)
漢
魂
辱
罵
董
卒
㊀

漢
魂
貨

舖
時
。
起
人
到
會
•
辱
罵
黄
事

是 至 未

事
實

之

謂
所
起
者
何
人
•
所
厲
者
何
人

報
章
宣
佈
其
名
 

必
要
証
明
之
♦ 

富
年
讚
事
証
明

董
事
會
。
自 

思
者
爲
番
禺

昆
仲
某
君
也
。
此
種
狂
妄
之
舉
動
•
作 

亂
之
行
爲
。
在
理
想
中
漢
魂
做
不
出
■ 

但
事
實
上
漢
魂
已
經
做
出
來
。
其
人
之 

蠻
橫
卑
劣
•
由
此
可
知
•
②
漢
魂
所
謂
 

「
繁
來
謀
生
，
只
知
向
外
•
絶
未
向
家
 

族
中
：̂
取
啜
毫
」
等
語
•
含
之
甚
好
聽
 

•
以
欺
騙
全
加
昆
仲
。
事
實
上
只
爲
白
 

蟻
性
，
專
向
公
司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利
 

益
•
因
全
加
昆
仲
除
直
接
在
公
司
做
有
 

股
份
之
外
•
其
無
股
份
者
。
亦
多
數
有

總
堂
之
堂
底
•
總 

銀
萬
餘
元
在
公
司
 

亦
有
權
利
。
請
再 

在
報
章
之
報
吿
。 

漢
魂
剝
削
公
司
三

『將
各
昆
仲
之
堂
底
 

(
股
份
。
故
此
間.接 

一
一
公
司
九
月
十
五
日 

一
過
去
八
九
年
來• 

一
餘
元
入
息
之
鉅
款

對
大
件
及0
堂2
决
議
案
及
其
召
集
注
 

■
或
反
封
總
堂
之
 

,■:,•，程
，
此
点
可
由
价
 

餘
屑
>
 
職
員
及
誘
案
簿
証
明
之
。
决
無

四
)
關
於
铺
位
與
租
 

11
問

盟
㊀

疑
義
也
。
仝
此
次
大
育
之
召
集
法
。
及 

開
會
之F
績
•
亦
爲
我
海
外
各
大
僑
團
 

之
通
常
辦
法
。
不
由
漢
魂
之
斤
斤
狂
妾
 

也
。
去
年1
月
r
H
大
會
開
會
時
•
漢 

魂
爲
尾
路
曲
坤
代
東
。 
毎
扎
出
席
簽
名
 

。
並
未
指
出
大
會
有
何
不
八

：：

法
之
處
， 

至
今
中
九
月
七
大H
爲
拚
，護
其
箇
人
在
 

公
司
别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權
利
。
始
謂
大 

會
不
令
次B
退
一
萬
步
而
言
・
縱
不
合
法 

。
爲
何
漢
魂
當
時
不
指
出
。
漢
魂
自
己

耶
。㊁
域
毋
華
挹
君
曾
 

解
名
次
•
枉
代
心
血
。

調 者

有
三
扇
因
焉
。
全
無
具
体
辦
法
•
而

•
(
此
卽
是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， 

亦
依
照
執
委
開
會
之
手
續
召
集
之
)
凡 

堂
員
間
遇
有
情
輔
等
情
。
求
本
堂
開
會
 

處
理
•
經
由
執
艦
委
員
會
處
理
・
而
筋 

堂
員
等
不
服
•
要
求
開
雲
毋
堂
員
大
會
 

處
理
時
•
須
得
駐
雲
埠
舞
足
義
務
之
堂
 
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
。
方
能
定
期
 

召
集
之
」
・
由
此
可
知
除
堂
員
有
事
精
 

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時
，
必
要
得
盡
足
義
 

務
之
堂
員
三
十
名
簽
名
上
書
請
求
，
方 

能
召
開
外
•
總
堂
隨
時
有
權
召
開
之
■ 

况
且
經
過
出
長
紅
・
及
發
柬
帖
之
手
續
 

。
尙
可
謂
爲
不
合
法
耶
♦
又
關
於
出
席
 

人
數
問
留
。
本
總
堂
堂
員
之
在
雲
埠
者
 

■
或
有
三
百
名
之
多
•
但
在
海
外
名
"
 

僑
團
開
堂
員
或
會
員
大
會
。
其
能
得
全
 

數
過
半
之
人
數
出
席
者
。
未
之
見
也
。 

因
海
外
情
景
不
易
做
到
。
若
漢
魂
能
指
 

出
任
何
一
箇
大
僑
團
能
做
到
此
点
者
。 

請
指
出
之
■
譬
如
本
埠
有
僑
民
一
萬
名
 

■
每
次
召
開
偽
民
大
會
•
若
以
漢
魂
之
 

狂
妄
言
論
而
言
•
則
須
有
僑
民
五
千
名
 

以
上
出
席
•
方
爲
合
法
。
但
經
過
五
十
 

餘
年
之
歷
史
•
試
問
何
」
次
僑
民
大
會
 

有
五
千
偽
民
出
席
♦
至
通
渦
贊
成
公
司

謂
「
素
來
謀
生
•

外
」
者
。
是

無
耻
至
極
•
㊂
漢
魂
乂
謂
祖
德
君
在
總
 

堂
爭
取
燕
梳
生
意
十
餘
元
之
權
利
。
而 

致
持
木
椅
猛
鬥
昆
仲
者
•
是
完
全
虛
構
 

事
實
誣
揑
中
傷
祖
德
君
。
此
点
可
由
當

年
董
事
証
明
之
 

者
•
無
非
希
圖

以
誣
揑
福
德
君
 

駡
當
年
文
書
。

使
其
不
敢
執
行
决
議
案
。
而
問
接
使
其
 

他
職
員
畏
懼
•
以
逹
其
覇
佔
公
司
之
舖
 

位
。
永
遠
剝
削
全
加
昆
仲
之
目
的
而
已

。
。
漢
魂
自U
 

飢
議
席
上
說
。
「
公

公
司
上
居
董
事
 

未
有
人
正
式
叫
 

叔
(
公
司
前
任

我
加
過
租
，
不 

書
記
)
駛
文
甫 

加
些
少
租
等
語
 

師
話
。
你
想
自

向
我
話
• 
駛
你
自
動
 

我
與
狀
師
商
量
。
狀 

加
租
•
加
租
不
合
法

。
要
洗
凈
臀
坐
監
」
等
語
。
言
猶
在
耳

之
■
一

德

狂
妄
•
於
此
可
知
。㈢
漢
魂
謂
「
江
夏 

總
堂
不
幸
爲
三
數
狂
妄
之
職
員
操
縱
」 

。
查
直
堂
執
粽
委
員
共

lit
三
名
。
凡
重 

要
事
務
。
必
經
渦
開
會
議
决
然
後
進
行

^̂
^̂
^

三
數
職
員
操
縱
乎

漢
魂
之
狂
妄
誣
掲
乂
可
知
矣
 

討
論
收
囘
福
利
舘
舖
位
之
提

會 漢

魂
在
大
會
始
引
放
豪
氣
。
講
勢
力
♦
繼 

則
要
求
許
其
繼
績
租
賃
。
次.則
謂
「
堂 

堂
全
加
懇
觀
大
會
代
表
諸
公
。
若
通
過

收
囘
。
我
無
一
不
從
。

該

舖
父
囘
」
等
語
。
官
捕
任
耳
。
凡
當
時 

出
席
之
代
表
，
可
以
証
明
之
，
今
乃
食
 

言
而
自
肥
。
是
貪
劣
之
尤
者
也
。㈣
漢 

魂
謂
「
外
埠
代
表
如
始
羅
埠
國
祥
兄
。 

卡
忌
利
埠
敬
三
兄
。
舞
市
阻
埠
開
爵
兄
 

。
主
眼
只
可
增
加
福
利
租
價
。
俾
福
利
 

舘
之
各
兄
弟
繼
續
經
營
。
如
此
方
稱
爲
 

維
護
兄
弟
之
利
益
」
。
由
此
可
知
漢
魂
 

只
知
福
利
舘
份
子
之
兄
弟
是
兄
弟
。
要 

維
鰻
其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利
益
。
而
全

加
昆
仲
不
是
兄
弟
。
必
要
被 

全
加
懇
親
大
會
及
各
代
表
亦
 

屈
服
。
方
能
遂
其
貪
劣
之
野

^

 
但

是
非
，
莫
此
爲
甚
•
国
漢
魂
乂
謂
「
雲 

毋
代
表
中
之
十
餘
名
代
表
。
皆
懷
鬼
胎
 

」
。
又
謂
「
希
圖
收
囘
投
充
。
則
有
染
 

指
之
機
曾
」
等
語
。
須
知
此
爲
公
司
之
 

業
。
若
收
囘
投
充
。•
則
僑
界
人
人
(
包 

括
漢
魂
)
均
有
投
充
之
機
會
。
非
獨
雲 

埠
十
餘
名
代
表
可
得
而
專
有
之
•
次
且 

代
表
中
多
數
是
我
黃
族
優
秀
份
子
，
均 

有

JE
當
事
業
經
營
。
其
誰
課
之
。
漢
魂

置
大
會
决
議
案
及
章
程
於
不
顧
•
只
勤

公
司
職
員
許
其
加
租
。
以
破
壞
綱
紀

加 查 • 福 所 五

租
耶
•
此
無
成
效
者
一
也
。
到
來
調
 

雯
坤
偏
門
租
價
時
。
只
是
調
查
租
價
 

而
未
調
査
其
袖
內
地
方
之
务
少
。
與 

利
比
較
。
此
無
成
效
者
一
也
。
細
主 

享
之
權
部
。
聞
某
舘
雖
然
毎
月
租
銀

百
五
！
元 
，
但
在
牛
松
得
 
一

誣
陷
漢
魂
・
不
過
篆
無
耻
食
言
而
已

•
在
番
攤
得
一
份
屋
主
工
•
在

-?-花
得

一
份
屋
主1
•
在
票
.

份
屋
主

工
■
每
月
除
正
租
五
仃
五
十
元
之
外
。 

單
獨
屋
主
工
。
共
計
毎
月
有
五
门
元
 
至 

一
下
元
以
上
不
等
，
對
於
屋
主L
置
而

不
言

三
也
。
漢
魂
所
以

盡
其
卑
劣
手
段
•
掩
飾
其
貪
劣
•
虚
構

事
實
。
题
倒
是
非
，
希
圖
瞞
 

仲
•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•
死
死 

舖
位
交
囘
者
。
亦
因
做
二
眩
 

得
屋
主
工
權
利
之
重
也
。㊂
 

隨
時
有
椎
徵
求
各
分
堂
之
意
 

漢
魂
一
人
能
限
制
總
堂
諸
執
 

耶
，
大
會
決
議
案
及
修
訂
之
~

全
加
昆 

允
將
皎
 

主
•
所 

堂
凡
事 

。
然
則 

之
行
動 

程
•
一

日
未
經
大
會
複
决
以
前
。
决
不
能
談
論
 

其
他
辦
法
■
以
破
壞
綱
紀
。

(
五
)
總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絶
對
合
 

法 
e
總
堂
召
開
雲
壇
堂
員
大
會
，
"
 

根
據
總
堂
章
程
第
七
條
第
 
一 
項
及
丁
二 

項
召
集
之
。
茲
錄
其
原
文
如
下
。
羽
一 

項
「
執
委
開
會
。
由
總
務
科
長
承
常
務
 

委
員
之
命
•
預
早
三
日
派
帖
召
集
之
」 

■
第
二
項
「
堂
員
大
會
"
係
局
部
性
• 

不
能
代
表
全
加
。
其
召
集
法
與
前
項
同

黄
族
全
体
电
仲
均
鑒
•
敗
若
乍
閱
九
月
 

卄
六
H
大
漢
公
報
一■
黄
漢
魂
啦
斥
実
埠
 

黄
江.2
堂
實
某
白
限
公
司
代
邺
之
荒
謬
 

」
一 
文
內
。
專
向
起
草
員
祖
德
君
一
人
 

攻
擊
。
實
在
無
理
之
極
•
因
和
德
君
爲

委

.-I,. 
董
事

起
草
，

三
，
總
經
理
紀
杰
。
顧.
督
公
禮
•
董

福
利
館
之
舖
位
投
充
，
可
知
各
處
明
理
 

之
昆
仲
，
大
不
乏
人
，總
而
言
之
，若
漢
， 

魂
交 

鬱
舖
投
充
，
則
萬
事
休
矣
・
家
" 

族
亦
團
結
矣
・
請
各
處
昆
仲
注
意
注
意
一

南
相
神
與
命
傳
等
 

fl.
火
•
參
閱
稿
件
。 

均
認
爲
事
.實
•
然
後
登
報
。
漢 
遡
自
己 

狂
宏
。
自
己
盧
構
电
實
。
自
己
誣
押
職
 

員
。
反
加
罪
於
最
忠
實
之

11111 
德
君
，
同 

人
等
特
以
払
田
被
点
杵
和
德
卄
嗚
不
平
 

。
及
請
各
足
仲
.切
勿
誤
會
。
至
漢
现
自
 

己
之
正
定
虚
谓
一
抓
陷
各
点
。
俯
看
下
 

文
依
漢
一 
原
文
上
次
庁
逐
一
点
取X
之
。 

(

一)
「
親
大
會
絶
對
合
法
 
㊀

關 

公
佇
"
上
"
"
切
之
全
加
黃
族
第
叫
屆

L
f
t
l
l
h
,

.
.,•.*
?/
〔漾
^
^
A
^
£
^
s
 

和

周

..."̂If  ̂
f  

s.e  

-lAlÊ
，*̂̂. 

务
翁

各

埠

洪

人

慶

會

盛

况

 

▲
二
毋
訊
。
本
毋
致
公
黨
。
於
抬
四
日
 

正
午
十
二
點
• 
就
各 I1

11-.
仲
匸
餘
之
暇
・ 

舉
行
紀
念
萬
雲
能
大
帥
救
國
成
仁
• 
及

額

||1!,一
禮
。
屆
期
各
叔
父
他
在
 

濟
一
堂
一♦
梁
廷
复

rfl
儀
。
行

崇
雄
新M.. 

而
至
。
濟

禮
如
儀
。
高
呼
中
基
民
國
优
歳
。
致
公 

黨
萬
歲
。
洪
人
萬
福
口
號
。
芥
請
学
位
 

叔
父
昆
州
演
講
。
至
晚
五
點
。
曲
筵
數 

席
於
禮
堂
■
赴
席
者
極
形
踴
跟
"
爲
敝 

年
夾
所
僅
見
、
酒
至
數
巡
。
由
會
艮B
 

會
可
起
立•
，
宣
佈
股
冷
理
由
。
閲
睛
李
一

講
。
俱
從

來
"

。 
譚
攵
廣
等
。

團
結
窺
務
•
加
强
福
國
利
民
匸
作
爲
詞

译
於

後
由

演
塁

副
會n
梁
廷
衰
答
謝
•
隨
復
開
懐
暢
飮
 
一 

二
至
吉
時
散
席
。
汨
盛
會
也
。 

A
党
近
訊
■ 
此
間
致
公
党
。
於1
月
拾 

PL1
號
晚
•
開
會
紀
念
萬

7-:
龍
大
曲
•
各 

昆
仲
到
會
•
極
形
踴
躍
。
乂
至
小
守
一
號 

。
筵
開
飴
：
席
。
分
般
禮
廳
與
北
京
模
 

兩
處
。
各
足
仲
魚
貫
而
至
。
非
常
麻

LTa 

" 
酒
至
敝
巡
，
首
由
會
長
周
志
煜
：

."-: 

布
殷
筵
宴
會
旨
趣
•
帥
請
都
出
梅
。
周 

新
和
。
那
正
噗
。
甘
渭
廷
■
陳
象
慈
• 

im 
將
潮
等
•
次 
第
發
揮
• 
俱
從
黨
務
上
 

言
。
其
中
籍
多
同
勉
•
洪
門
人
士
。
精 

誠
團
結
•
衆
心
豈
致
。
務
使
黨
務
前
途
 

更
加
發
達
。
仍
須
努
力
建
國
救
民
。
言 

言
金
玉
■
每
次
演
畢
。
掌
聲
大
作
。
後 

復
暢
飮
。
至
六
時
盡
歌
而
散
。
油
盛
會

時
間
・
由
下
午
 V
時
至
"
時
，
又
由
七 

時
至
卜
時
•
各
河
匚
作
。
由
四
-
餘
名 

之
間
秀
名
駿
•
輪
値
到
會
川
當
•
現
在 

銷
債
成
心
.
已

..':
计  

/1.r
元 
。
該
會
爲 

鼓
励
僑
胞
熱
烈
購
仇
又
見
。
於
昨 

11- 
一 

日
晚
人
持
♦
開
演
搆
大
會
。
由
孫
詠
秋 

主
席
。0
布
代
銷
公

fl,l
違
行
•
次
請
頃 

志
炎
。
及
代
孔
。
演
講
鴻
   

...:]偉
論
. 

美
不
謀
收
。
至
力
诗
由
馬
開
銘
放
映
蜜
 

影
•
偽
冠
參 

fl!lt:g
衆
。

@
淸
厶
社
伸
款
已
提
福
敗
慄
 

-
小
坤
淸 

.111 
音
樂
社
。
於
昨
四
月
八
；1：

■ 

一
舉
行
演
劇
簿
捐
救
濟

-lift
國
傷
難
•
得
僑 

一
界
上
女
。
師
躍
措
輸
•
總
共
籌
得
加
幣
 

一
七
千
零
四
十
九
元
養
毛
几
仙
。
經
於
五 

一
月
七
日•
由
簣
路
銀
行
。
酒
交
國
民
政
 

一
府
財
政
部
收
。
伸
英
鎊
一 
干
五
自
七
|
 

一
七
鎊
。
核
社
日
前
接
到
一
重
慶
中
國
銀
 

一
行
總
管
理
處•
信
部
經
理
林
骡
。
六
月 

一
十
六
日
陛
來
收
據
。
該
欵
折
合
國
幣
二
 

一
十
四
萬
三
千
零
七
十
五
元
五
角
二
分
云 

- 

0
t
死
四
月
男
孩
十
周
年
監
 

-
囘
兵
吃
堅.
臣
氏
•
年
四
拾
四
歳
。
被
控 

一
於
昨
八
月
害
死
四
個
月
大
男
孩
案
。
在 

一
此
間
巡
廻
衙
已
審
畢
。
昨H
爲
定
刑
之 

一
期
。
由
法
官
威
邇
遜
氏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 

一
拾
四
年
。
查   

>- 
屆
巡
廻
衙
尙
有
六
男
壹
 

女
犯
案
者
。
此
判
能
禁
一
年
至
五
年
者
 

云
。◎

害
讦
四
歳
女
孩
案
之
近
訊
 

關
於
一
年
十
二
歳
西
童
•
害
死
四
歲
大
 

•
女
孩
戴
晏
氏
案
，
皎
童
仍
粒
押
兒
童
扣
 

一
留
院
。
由
精
神
病
專
家
加
以
検
驗
•
昨 

一
星
期
豈
晩
，
警
衙

fu 
師
斯
吉
氏
。
警
政 

一
刑
事
部
主
任
茂
利
根
氏
•
暨
精
神
病
專
 

一
家
。
研
究
本
案
。
是
否
將
较
童
提
交
法
 

庭
審
訊
。
現
冃
尚
未
定
斷N

・ 

◎

有
一
商
店
昨
披
您
匪
光
顧
 

一
據
警
局
消
息
。
昨
星
期
六
日
。
深
夜
或
 

一
星
期R
朝
。
在
胞
路
街
一
一
九
六
號
門
 

一
牌
渦
列
斷
李(
譯
音
)
。
所
開
鼓
之
商
店

期

盼
M
公

偿

■ 

启

发
(

稣

白

楊

所
以
死
死
不
允
交
囘
投
充
者
，是
因
他
 

自
己
心
懷
鬼
胎
・
恐
不
能
充
囘
•
則
不 

能
爆
其
在
公
司
剝
削
全
体
昆
仲
之
冃
的
 

也
・
《
漢
魂
乂
謂
「
關
於
遠
東
餐
舘
- 

同
是
公
司
實
業
。
在
懇
親
大
會
。
並
未 

提
及
收
囘
或
加
租
問
題
」
等
語
•
查
其 

在
九
月9
六
日
「
福
利
舘
同
人
敬
吿
黃
 

族
昆
仲
書
」
「
內
謂
去
年
卜
月
十H

・ 

江
夏
總
城
"

開
金
加
懇
親
大
會
•
議
决 

收
囘
本
舘
舖
位
投
充
。
但
同
屬
公
司
實
 

类
之
遠
東
餐
舘
。
則
决
羅
料
其
酌
庆
增
 

加
租
銀
」
•
於
此
則
証
明
其
在
「
福
利 

舘
同
人
敬
吿
黄
族
昆
仲
書
」
內
虚
構
事

代
表
之

收
。
不
打
自
招 

一
。 
有
權
提
案

自
己
..

反
置
他
1
耶
•
是
非
至
極
•
您
遠
東
餐
 

舘
所
以
不
收
囘
各
•
因
其
做
上
巣
。
亦 

东
有
人 

Lva
 
。
而
收
回
福
利
舘
者
。
是 

執
行
大
曾
决
讀
案
及
根
據
修
訂
之
章
程
 

而
行
•
彼
則
繼
績
。
此
則
收
囘
者
•
爲 

因
事
業
不
同
。
而
非
兄
弟
中
有
輕
此
重
 

彼
之
分
也
。
其
所
謂
軽
此
重
彼
者
。
是 

藉
詞
掩
飾
其
.筑
橫
貪
劣
而
已
•

(
二
)
關
於
租
貫
顧
利
舘
之
舖
位
問

③

台
僑
慶
祝
勝
利
歡
宴
俄
况
 

域
毋
訊
。
台
山
寧
陽
總
會
館
•
昨
於
廿
 

一
日
召
集
邑
僑
聯
軟
宴
會
，
慶
祝
抗
戰
 

勝
利
•
邑
僑
報
名
參
加
者
•
極
爲
踴
濯
 

。
在
萬
赚
樓
・
民
宴
樓
。
晉
美
樓
•
分

設
廿
餘
席
•
設
會
館
正
副

雲
章

。
李
豪
伯
。
爲
表
示
平
日
僑
界
 

7/:
相
融 

洽
之
情
起
見
"
特
邀
請
中
華
會
館
主
席
 

周
家
超
•
國
民
黨
常
委
劉
帝
村
•
致
公 

黨
主
席
林
紹
廣
。
新
民
國
報
編
軸
吳
立
 

民
。
主
筆
翁
紹
裘
一
及
各
僑
領
參
加
。 

於
下
午
五
時
半
各
來
賓
邑
僑
駕
臨
入
席
 

"
鄧
雲
章
在
萬
誅
主
席
。
李
豪
伯
在
民
 

宴
主
席
。
黃
孽
挹
在
晉
美
主
席
。
議
會
 

富
中
。
邑
僑
來
賓
。
咸
以
慶
祝
抗
戰
勝

利
。
表
現
親
愛
聯
絡
之
情
緒
。

熟

烈
。
酒
至
數
巡
.。
黄
卓
凡
贊
禮
。
各
主 

席
宣
布
宴
會
旨
趣
。
隨
請
咨
僑
領
邑
僑
 

演
講
。
周
家
超
•
翁
紹
装
，
劉
帝
柱
• 

林
紹
廣
。
林
近
亭
。
黃
文
甫
。
黄
敬
三
 

。
黄
昭
立
。
劉
孔
正
。
李
樂
天
。
李
振 

雄
。
龔
定
燊
。
劉

。
陳
新
民
。
伍
鴻 

炯
。
黄
祝
齡
，
黄
鉅
傳
•
趙
樂
民
等
。 

相
繼
發
揮
。
雄
詞
偉
論
。
至
足
動
聽
。 

於
觥
錯
交
錯
中
•
頻
報
熱
烈
之
掌
聲
。

冲

雲
琼
黃
江
夏
總
堂
常
一 

雲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 

丁
華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
家

長
錦
帆
暨
全
体
執
籃
委
員

工

啓

公
司
總
經
理
紀
杰
書
記
祖
德
暨
全
体
童
事
 

十
月
二
上
二
日

之

席

位

一
巴
黎
廿
三
日
電
。
法
國
共
産
黨
進
壹
百
 

(
五
十
二
席
位
。
社
會
黨
佔
 
一 
百
四
措
二 

低
位
•
普
遍
共
和
運
動
黨
得
一
门
四
拾
 

丫3
席
位
2
右
派
六
拾
七
席
位
>
社
會
急 

進
黨
卄
五
席
位
。
各
小M
十
八
席
位
。 

/

V̂
.,*'v.z*  / ̂̂̂

^̂̂
 **\ 、*̂/̂ -̂**™̂-*,̂
丿<'/̂

'-* 、z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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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本

埠

新

聞

▽

債

姓
温

UF
華

ml 
章
%
母
険
義
捐
救
國
總
會
 

■
現
住
一
面
脸
縮

iff
行
罐
理
雙t
節
將 

利
獻
金
面
代
行
卅
鐘
加
拿
大
第
十

I

.

心
險
惡
•
虛
構
事
實
.
、•
遺
謠
感
塞
匈
^

^

爲
飾
慢
全

5ns 礎
聲
 

，家
族
團
結
•
以
圖
一
己
之
私
利
，是
家
族
中
之
罪
人
•
實
在
不
惜
與
他
決
論•3
駁
斥
其
狂
妄
之
後
，
他

B.
無
論
他
如
何
荒
明
"
*
 

於
該
舖
位
不
得1

事
外
。
其
他
如
潑
婦
駡
巷
之
自
論
。
槪
不
再
行
駁
論
，
特

此

預

吿

噌

"

丸f
分
学
聿

黄

萼

2

思

至

8^^
— *̂

■
店
尾
爲
住
祐
.
一
酸
賊
匪
翻
箱
倒
篋
，：
 

竊
去
三
百
四
十
元
。
賣
張
勝
利
公
價
票
 

■
五
十
二
禽
烟
仔
。
另
中
國
玉
•
價
値 

約
八
百
元
云
■

審
訊
行
知
印
度
人
兩
匪
任
 

在
胞
跻
街
三
一
六
號
門
牌
某
旅
館
居
住
 

有 
一 
印
度
人
。
於
昨
晨
約
八
點
鐘
。
被 

雨
人
什
旅
館
走
廊
内
打
刼
♦
被
刼
去
匕
 

元
及
其
历
門
在
。
投
報 
警
局
後
釣
兩
点
 

纯
•
則
拘
捕
山
人
•
0
名
安
爾
斯
方
年
 

卄
歳
。
在
華
博
粒
旅
館
居
住
者
。   

V 名 

探
勿
斯
馮
•
年
十
八
歳
■
在
刀
斯
成
街
 

一
一
二
八
一
一
開
門
牌
居
住
者•
控
以
强
盜
 

案
。
昨
在0
局
提
番
■
延
期 
一 
星
期
再
 

仔
。
用
警
.堅
亡
神
囘
所
失
之
款
*
及
門 

胜

/;•
(
以
上
人
名
譯
.

1.■) 

e
匪
徒
不
领
物

)<
留
落
物
件
 

撅1
緬
吒
都
巴
飯
二
七
阳
五
號
門
牌
西
 

人
仁
斬
打
氏
投
報
警
局
。
上
星
朗
底
。 

在 
.:1- 
米
南
夾
考
街
停
泊
其
汽
車
•
被
人

破

窺
去
物
件
。
小
匪
徒

二
一
改
裝
腴
機
朋
逐
株
剣
毋
 

告
日
之
詩
必
亞
公
司
輪
船
钱
弼
太

部
用
作
飛
槌
驅
逐
艦
。
於

。
現

昨
星
期 

VVH
安
抵
意
思
乖
磨
重
港
：
定 

於
今
H
到
二
鳩
。
載
有
軍
民
約
七
卜
人
 

。
倏
由
H
本
拘
禁
梵
釋
放
者
。
聞
星
期 

三
四
兩
日
下
午
。
歡
迎
各
界
人
士
落
船
 

參
觀
•
藉
以
鼓
吹
推
銷
勝
利
公
債
。
至 

星
期
五
日
。
則
開
囘
汽
思
乖
磨
軍
港
广
 

0

一 "

搭
車
人
客
叫
拾
萬
餘
 

據
卑
詩
電
卡
公
司
報
吿
。
昨
十
三
號
卽
 

星
期
六
日
。
於
餃
日
電
卡
長
途
汽
車
搭
 

客
。
統
計
叫
拾
萬
響
H
a
九
十
二
人
• 

打
破
以
前
金H
搭
客
人
多
之
記
錄
。
又 

爲
首
次
達
到
四
拾
萬
名
搭
客
之
數
者
。 

以
前
一
日
之
搭
客
最
多
者
•
係
九
月
卄
 

九
死
。
亦
是
星
期
六
日
•
相
信
搭
客
日
 

益
增
多
•
事
冬
節
各
人
購
貿
禮
物
之
 

期
不
遠
云
・

0
有
人
寄
囘
航
空
母
艦
鏢
仔
 

飛
機
封
艦
淹
普
勒
卡
布
號
-
到
雲
埠
時
 

。
歓
沖
市
民
落
艦
參
觀
。
致
被
人
竊
去
 

四
個
航
海
鏢
仔
。
以
作
紀
念
品
•
臨
將 

近
開
船
之
際
•
則
尋
囘
三
個
•
但
有
一 

個
被
損
壞
。
各
情
亦
曾
誌
本
報
。
茲
聞 

昨
日
有
人
將
第
四
個
"
用
紗
紙
包
住
。 

入
落
一 
紙
盒
。
寄
去
警
局
云
。

0
據
傅
多
數
華
人
候
船
囘
國
 

據
加
拿
大
報
社
調
查
所
得
。
現
在
卑
詩
 

省
之
二
萬
華
人
。
大
多
數
候
船
囘
國
者

蓋
中
日
戰
爭
十
四
年
•
現
始
吿
結
束
 

和
平
實
現
。
均
欲
囘
去
中
國
。
訪
尋

。4其
家
人
之
存
在
與
否
也
。
據
野
枝
埠
馬
 

樂
民
氏
稱
。
偷
你
係
英
國
人
。
無
家
音
 

數
年
。
定
然
欲
囘
去
英
國
探
查
家
人
之
 

安
全
與
否
也
。
須
知
中
國
自
盜
人
三
一

年
被
日
本
侵
略
 

直
至
現
目
也
。

。
則
與
日
本
交
戰

做做但闊就 
對窄東 
於間單 
租履舖 

・。價・位 
其而問有與 
分福题眼福 
別利，共利 
若舘則見舘 
此讐遠■磔 
•舖東無舖 
何位單須位 
須：舖贅之 
贅是爱。方


